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 

「推动部门总部落区创造就业」动议辩论总结发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推

动部门总部落区创造就业」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全文： 

 

主席： 

 

  我很感谢刚才发言的议员，他们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我会就原议案和修

正案的三个主要部分以及议员的意见，作出整体回应。 

 

将政府办公室搬离黄金地段 

  香港土地资源有限，而核心商业区内可供发展的用地买少见少，更凸显有效

运用土地资源的重要性。我们在今年三月提供给立法会的资料显示，现时政府部

门在核心商业区和旺角的办公室楼面面积约为６３１ ０００平方米。政府部门

在核心商业区设立办公室有其历史原因，相信与香港的经济活动过往主要集中于

这些区域有关，加上这些区域的交通运输设施发展得较早和较完备，方便各部门

向市民提供政府服务。 

 

  运输网络的改善和资讯科技的普及，为我们贯彻落实既定政策，把没有地域

限制的政府办公室搬离高价值地区，提供很好的条件。例如，近十多年兴建的政

府合署已不再设于核心商业区，这包括一九九八年落成的北角政府合署、一九九

九年落成的长沙湾政府合署，以及二○○二年落成的沙田政府合署。较近期的例

子，除包括早前提到水务署位于旺角的办事处将迁往新界西的工厦外，还有分别

在二○○七年和去年由核心地区迁往北角的廉政公署总部和香港海关总部大楼。

此外，预计于二○一五年落成的启德政府合署将主要用来重置旺角工业贸易署大

楼的部门。 

 

  我们预期未来将可以释放多块核心商业区内的土地，以供其他发展。除前湾

仔警署及前湾仔已婚警察宿舍、政府总部西座和美利大厦外，还包括分别位于中

间道、林士街和美利道的多层停车场办公大楼。这将进一步减少政府部门在核心

商业区所占用的办公室楼面面积。 

 



  就租赁物业方面，目前，我们在核心商业区合共租用４１ ０００平方米办

公室，占政府在全港总租赁楼面面积约百分之十五。政府多年来积极减低在中环

和金钟等租金昂贵地区租用写字楼，现时在这些地区租用的办公室楼面面积已由

五年前的１１ ４５０平方米减至现时的７ ９００平方米，并预计在二○一四年

会进一步减至２３０平方米。 

 

  至于重置湾仔海傍三座政府大楼内的部门，涉及多达二十七个部门以及约１

１ ０００名员工，受影响的净作业楼面面积高达１７０ ０００平方米。我们正

积极开展筹备工作，为新政府办公大楼物色选址，初步考虑的地区包括启德和将

军澳等新区。我们亦正与受影响的部门进一步磋商，了解部门对办公室选址和楼

面面积的要求，并会因应部门的要求及运作需要，配对合适的搬迁地点。由于调

迁计划规模庞大，预期搬迁工作需分阶段于多年内完成。我们明白议员希望尽早

落实搬迁计划，我们会继续积极推展筹备及研究工作，落实具体的搬迁计划及时

间表。 

 

  李永达议员在修正案中建议全面规划香港的城市发展，配合副都市中心发展

策略，将位于市区黄金地段的合适政府办公室搬往其他区域。发展局和规划署指

出，二○○七年完成的「香港２０３０：规划远景与策略研究」（下称「香港２

０３０研究」），曾就两个全港空间发展模式，即「集中发展」（Ｃｏｎｓｏｌｉ

ｄ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ｏｎ） 及「分散发展」（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

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ｏｎ） 模式，谘询公众。「集中发展」模式以发展现有的

市区土地为优先，新发展区的建设则定于较后时间。「分散发展」模式建议重点

发展新界地区，分期落成共七个新发展区。公众对两个发展模式的意见颇有分歧。 

 

  「香港２０３０研究」最终建议综合两个方案，优先发挥都会区可供发展的

潜力，并推行两个新发展区计划［即古洞北、粉岭北及坪輋╱打鼓岭（新界东北

三合一计划）新发展区及洪水桥新发展区］，以应付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土地需要。 

 

  在制定商业中心区甲级办公室的规划策略时，「香港２０３０研究」亦建议

综合「集中发展」和「分散发展」两个方案，除继续巩固现有商业中心区外；亦

会在商业中心区外发展新办公室枢纽，例如西九龙及启德；以及将部分政府办公

大楼或无须设于中心地带的政府设施腾空或迁离商业中心区。 

 

 



将政府办公室搬往非核心地区和新发展地区 

  我们明白议员关注非核心地区或新发展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情况，希望透

过将政府办公室迁往那些地区，为当地的经济注入动力，创造更多基层就业机会。

事实上，有很多部门已在偏远地区设有办公室为当区市民提供服务。现时，政府

在全港有四十八座政府联用大楼，当中三十六座设于非核心区域或新发展地区，

而这三十六座之中有十七座设在新界，分布于北区、大埔、元朗、屯门、梅窝、

大澳和坪洲等地区。设于新界的联用大楼内的部门，主要提供服务予当区市民，

如民政事务处、社会福利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地政处、邮局等。 

 

  正如我在开场发言时指出，为受影响部门进行重置选址时，我们其中一个主

要考虑，是确保部门能在新的选址如常向普罗市民提供服务。如果我们能在非核

心地区或新发展区觅得合适土地，既能满足部门的运作需要，又能在其他方面（包

括可建楼面面积等）符合部门的要求，我们很乐意推动这些项目。我们会不时检

讨政府部门占用物业的情况，视乎部门的运作和实际需要，尽量减低部门在核心

商业区的办公室楼面面积，并研究在非核心地区或新发展地区兴建政府大楼的可

行性，当中考虑的因素包括部门的运作需要、有关地点的交通便捷程度、对提供

公共服务的影响及成本效益等。 

 

  此外，规划署现正就新界东北三合一新发展区进行规划研究。新发展区以规

划多元化土地用途、提供多元化就业机会为目标。根据现时的建议，区内有足够

的土地规划作商业、研究与发展、特殊工业，以及政府机构或社区用途。当这些

用地日后发展起来的时候，相信有助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 

 

在核心商业区腾空出来的地皮的用途 

  议员另一个关注的议题是，在制订腾空出来的土地的未来用途时，政府除注

重经济发展的需要外，也应兼顾其他因素。议员亦希望市民可参与有关规划。 

 

  规划署会不时检讨各区的土地运用，包括在政府部门把办公室搬离市区而腾

出土地时，作出充分的规划考虑，以切合不断转变的社区意愿和需要，例如配合

地区规划的需要、环境改善、基础建设发展、社会对办公地方的需求等。当有关

建议用途涉及修改规划大纲草图，持份者可以通过法定谘询程序提出意见。 

 

  城市规划委员会（下称「城规会」）根据《城市规划条例》订定土地用途，

拟备和公布法定规划图则。公众可在制订／修改法定图则的过程中，提出他们的

申述／意见给城规会考虑。城规会收到公众人士就法定图则提出的申述和意见后

会进行聆讯，决定是否就申述的内容修订有关草图。 

 



  一般而言，规划署会在制订／修改法定图则前为有关的范围进行背景研究，

研究内容包括人口、土地用途、建筑物的状况、土地拥有权、交通、基础设施和

环境问题及土地需求的预测等。此外，规划署不时就各区的土地用途进行规划研

究。在这些研究的过程中，公众参与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以收集社会各界持份者

以及公众人士对有关土地用途的意见，从而制订更切合市民需要的土地用途方

案。 

 

总结 

  主席，总括而言，我们会继续贯彻推行既定的政策，把没有地域限制的政府

部门搬离高价值地区，以腾出地皮作其他更具效益的用途。为受影响部门寻觅重

置用地时，我们会在不影响部门运作的情况下，考虑把部门迁往非核心区域或新

发展区。在决定腾出土地的未来用途时，我们会兼顾不同因素，考虑持份者的意

见，以期为香港整体作出最佳的选择。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